
附件 29

2021 年峨眉山市绩效工作开展情况

城区绿化和道路景区维护费项目支出绩效评价报告

一、项目立项背景和目的

峨眉山市 2021 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要更加鲜明绿色

化转型的发展导向，继续实施增绿添彩工程，深入开展“绿

秀峨眉”行动，优化城市环境、提升宜居形象。

本项目立项目的为完成绿化维护工作，提升峨眉山市绿

化建设，营造优良的旅游度假环境，满足市民对城市建成区

绿化环境卫生水平不断提高的要求，打造峨眉山市时尚魅力、

宜养宜局的都市环境，需要提高城区绿化质量、维护景区道

路运输能力。

二、项目绩效目标

做好城市建成区道路、公园、广场的园林绿化、树木花

草、园林设施的管理维护；抓好苗圃生产；完成市委市政府

交办的绿化任务。

三、评价结论及绩效分析

（一）评价结论

从总体上来看，城区绿化和道路景区维护费项目决策依据

充分，项目的设立经过严格的评估论证，与峨眉山市城市绿



化保障中心职责相适应；项目绩效目标较明确，项目管理和

资金使用较规范并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根据本项目的评价指标体系和评分标准，本项目评价总

得分 92 分，评价等级为“优秀”。

（二）绩效分析

1、项目决策

（1）程序严密：该项目是峨眉山市城市绿化保障中心

的常规性、连续性项目，根据峨眉山市城市绿化保障中心的

职责设立，属于公共财政支持范围，符合地方事权支出责任

划分原则，本次绩效评价未发现该项目与相关部门同类项目

或部门内部相关项目重复。

（2）规划合理：本项目的设立与四川省“十四五”时

期“生态环境持续改善”、“民生福祉明显提升”的经济社

会发展主要目标相符。

（3）制度完备：峨眉山市城市绿化保障中心制定了《峨

眉山市城市绿化保障中心项目支出资金使用管理制度》，并

且一直依据《峨眉山市绿化养护管理技术标准（试行）》（峨

府办发（2005）25 号）文件执行绿化技术标准，项目的支出

预算按照《全国园林绿化养护概算定额》制定。

2、项目实施

（1）分配合理：绿化提升工程项目根据合同要求执行，

建成区绿化维护、保洁等工作根据业务部门管理人员对临时

工人的考勤参工天数发放工资，资金分配合理。



（2）使用合规：资金使用基本符合国家财经法规和财

务管理制度及有关专项资金管理办法规定，资金拨付审批程

序和手续完善。

（3）执行有效：项目合同、验收报告等资料齐全并及

时归档；项目实施的人员条件、场地设备、信息支撑等均落

实到位。

3、项目绩效

（1）预算完成：2021 年度项目总预算资金为 1200 万元，

年初预算指标全额下达给了峨眉山市城市绿化保障中心，配

套预算资金到位率 100%。

（2）目标完成：一是按量完成修剪施肥工作，二是按

量完成除草、病虫害防治工作，三是按量完成抗旱防洪、苗

圃生产工作。

（3）完成及时：均按照规定时间完成项目各项内容。

（4）质量达标：该项目中的修剪施肥、病虫害防治工

作，均符合验收标准。

（5）绿化环境投诉率：根据访谈和问卷调查，绿化环

境投诉率为 0。

（6）市民对街区绿化满意度：随机抽取 10 位城区居民

进行问卷调查，满意度为 100%。

四、存在主要问题

无。

五、建议及措施

无。



高龄补贴政策支出评价报告

一、政策立项背景和目的

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构建养老、孝老、敬老政策体

系和社会环境，增加老年人的社会福利，确保老年人共享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新成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

保障法》，按照《四川省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四川省民

政厅、四川省财政厅关于建立 80 周岁以上老年人高龄津贴

制度的通知》（川老龄办〔2017〕45号）文件设立的本项目。

本项目立项目的是为让峨眉山市老年人感受到党和政府的

关怀，解决老年人实际困难，使老年人优待水平与我市经济

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

三、项目绩效目标

保障 15389名 80 岁以上老人的高龄补助和其家庭的年

奖励。

三、评价结论及绩效分析

（一）评价结论

从总体上来看，高龄补贴项目决策依据充分，项目的设

立经过严格的评估论证，与部门职责相适应；市民政局高龄

补贴项目绩效目标较明确，项目管理和资金使用较规范并取

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根据《2022 年项目支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2021 年峨

眉山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等级为优。



（二）绩效分析

1.政策设计

（1）目标科学（目标合理性）

根据《峨眉山市民政局、峨眉山市财政局、峨眉山市公

安局关于峨眉山市高龄补贴及家庭奖励发放工作实施细则》

（峨民发〔2011〕12号）文件，该项目政策目标明确合理，

具体实施内容与政策目标匹配，目标设置与客观需求基本一

致。

（2）项目协同（制度完备性）

该项目实施方案对子项目实施过程的管理进行了规定，

包括补贴奖励范围、补贴奖励标准、申报审批程序等，项目

统筹协调机制较完善。

（3）对象全面（补贴对象全面性）

根据《峨眉山市民政局、峨眉山市财政局、峨眉山市公

安局关于峨眉山市高龄补贴及家庭奖励发放工作实施细则》

（峨民发〔2011〕12号）文件，本项目补贴奖励范围为凡持

有峨眉山市城乡居民户口（含居住证），年满 80周岁以上的

高龄老人及家庭均属补贴和奖励范围，该政策实施对象覆盖

全面。

2.政策执行

（1）实施对象精准（实际实施对象与计划一致性）

高龄补助项目实施对象精准识别，且实施对象与政策预

期相匹配，对全市持有峨眉山市城乡居民户口（含居住证），



年满 80 周岁以上的高龄老人及家庭发放高龄补贴和家庭奖

励金，能有效缓解老人生活困难的情况。

（2）政策调整及时（动态调整及时性）

根据《峨眉山市民政局、峨眉山市财政局、峨眉山市公

安局关于峨眉山市高龄补贴及家庭奖励发放工作实施细则》

（峨民发〔2011〕12号）文件的规定，每年 12月 28日通过

银行直发高龄老人家庭年奖励金。2021年 10月，因高龄补

贴享受人群变动频繁，纪委巡察和审计发现，高龄老人年中

死亡后享受全年年家庭奖励金不符合相关规定，故 2021 年

年家庭奖励金改为季度发放。该调整是根据实际情况动态调

整的，是及时准确，合理可行的。

（3）执行机制同向（资金支付与计划一致性）

通过对项目进行检查发现，资金分配方式与计划一致，

高龄补贴资金和高龄老人家庭奖励金，由市财政每年列入年

度财政预算，实行专项管理。并且由市民政局将核定批准的

高龄老人补贴发放人数、高龄老人家庭数及金额情况报送市

财政局申请支付项目资金计划，经财政局审批后，由市民政

局将项目款划拨“一卡通”协议签约银行，由银行直接支付

予相关人员，未发现存在相悖或不合理情况。

（4）政策执行质量（执行过程合规性）

截止2021年12月31日，高龄补贴项目预算资金1,640.00

万元，到位资金 1,640.00万元，实际支付 1,640.00万元，预



算执行进度为 100%，资金结余率为 0.00%。高龄补贴项目总

体实施情况较好。

3.政策效果

（1）区域均衡性（政策科学性）

《峨眉山市民政局、峨眉山市财政局、峨眉山市公安局

关于峨眉山市高龄补贴及家庭奖励发放工作实施细则》（峨

民发〔2011〕12号）文件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

益保障法》，按照《四川省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四川省

民政厅、四川省财政厅关于建立 80 周岁以上老年人高龄津

贴制度的通知》（川老龄办〔2017〕45号）文件设立的本政

策，本政策的资金分配方法制定、分配要素设定、基础数据

应用等是科学合理的。

（3）对象公平性（政策公平性）

本政策对象涉及 80岁以上的老人，资金分配是依据《乐

山市民政局、乐山市财政局关于建立高龄津贴制度的实施方

案》（乐市民政发〔2018〕37号）文件制定的，充分考虑地

域条件、经济条件等，政策实施对象不存在明显不合理的排

他性规定。

（4）社会满意度（受益对象满意度）

本项目主要涉及为 80 岁以上的老人发放高龄补贴和家

庭年奖励金，根据满意度调查表，受益人对该政策基本满意。

四、存在主要问题

《峨眉山市民政局、峨眉山市财政局、峨眉山市公安局



关于峨眉山市高龄补贴及家庭奖励发放工作实施细则》（峨

民发〔2011〕12 号）文件中的补贴奖励标准为 100 岁以上的

老年人每人每月 300.00 元高龄补贴，该实施方案上的标准

低于（乐市民政发〔2018〕37 号）文件规定的 100 岁以上的

老年人每人每月 400.00 元高龄补贴，但峨眉山市民政局实

际是按《乐山市民政局、乐山市财政局关于建立高龄津贴制

度的实施方案》（乐市民政发〔2018〕37 号）文件的标准执

行的，实施细则上对发放标准的规定未进行及时的更改。

五、建议及措施

针对未对实施细则进行及时的更改的情况，建议根据

（乐市民政发〔2018〕37 号）文件规定的标准及时修改实施

方案。



全市学校信息化建设项目支出评价报告

一、项目基本情况

全市学校信息化建设项目是峨眉山市教育局的常规性、

连续性项目，市政府安排资金用于全市学校建设项目，总额

为 2,000.00 万元，建设年限为 2019 年至 2021 年，截止 2020

年底已完成投资 1,410.00 万元，2021 年为实施的第三年，

主要购置剩余需求的交互式液晶一体机。

二、项目绩效目标

此项目按照合同约定完成采购并验收通过 86 寸触摸一体

机 172 套、精品录播教室 2 间、常态录播教室 8 间、移动录

播系统 5 套、区域互动平台 1 套。

此项目的设立是为解决学校电子白板老化陈旧问题，促

进学校班班通设备升级换代，促进信息技术与学科教学深度

融合，助力教育教学质量的提升。

三、评价结论及绩效分析

（一）评价结论

从总体上来看，该项目决策依据充分，项目的设立经过严格

的评估论证，与部门职责相适应；绩效目标明确，与峨眉山市经

济社会稳定发展目标相适应；项目管理和资金使用规范，取得了

良好的社会效益。2021 年全市学校信息化建设项目支出绩效评

价等级为优。

（二）绩效分析



1.项目决策

（1）程序严密：该项目是峨眉山市教育局的常规性、

连续性项目。该项目设立经过了市教育技术装备站的拟定，

与相关学校讨论完善，与部门职责相符，属于公共财政支持

范围，符合地方事权支出责任划分原则，未与相关部门同类

项目或部门内部相关项目重复。

（2）规划合理：市政府安排资金用于全市学校建设项

目，总额为 2,000.00 万元，建设年限为 2019 年至 2021 年，

截止 2020 年底已完成投资 1,410.00 万元，2021 年为实施的

第三年，主要购置剩余需求的交互式液晶一体机。规划与实

际情况结合，与项目年度目标一致，不存在规划不合理导致

项目效果欠佳的情况。

（3）制度完备：峨眉山市教育局按照《四川省 2016-2017

年政府集中采购目录及采购限额标准》委托乐山市公共资源

交易中心峨眉分中心采购，在与四川文轩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签订合同后，在政府采购合同公告及备案系统中公示备案，

完成固定资产验收后被评价单位对各个学校发放固定资产

入账通知书，最后由各个学校领取签字。

峨眉山市教育局关于该项目的相关管理制度健全完善，

在执行过程中，严格按照管理制度执行，不存在难以操作、

无法落地、执行不畅的情况，满足了实际需求。

2.项目实施

（1）分配合理：全市学校信息化建设项目将采购内容



分为 5 个部分，分别是 86 寸触摸一体机 172 套、精品录播

教室 2 间、常态录播教室 8 间、移动录播系统 5 套、区域互

动平台 1 套。设备安装覆盖全市多所学校，将项目实施完成

情况与规划计划情况对比，项目实施完成情况与规划计划总

体方向一致。

（2）使用合规：资金使用基本符合国家财经法规和财

务管理制度及有关专项资金管理办法规定，资金拨付审批程

序和手续完善，通过金算盘软件进行账务处理，支出票据统

一由市教育局支付中心审核，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按照合同

规定进行购置，不存在截留、挤占、挪用、虚列支出、擅自

提高开支标准。

（3）执行有效：全市学校信息化建设项目实施遵守相

关法律法规；项目合同、验收报告、技术鉴定等资料齐全并

及时归档；项目实施的人员条件、场地设备皆已落实到位。

3.完成结果

（1）预算完成：2021 年度项目总预算资金为 590.00 万

元，2021 年 7 月 14 日，根据峨眉山市政府采购中心的《中

标通知》，四川文轩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中标，中标金额 586

万元，峨眉山市教育局于 2021 年 8 月 9 日与四川文轩教育

科技有限公司签订采购合同，合同金额与中标金额一致。预

算完成情况为 100%。

（2）目标完成：86 寸触摸一体机 172 套、精品录播教

室 2 间、常态录播教室 8 间、移动录播系统 5 套、区域互动



平台 1 套均在 2021 年 12 月 10 日完成采购安装并各校完成

验收。

（3）完成及时：均按照规定时间完成项目各项内容。

4.项目效果

（1）功能性：本项目的实施，解决学校电子白板老化

陈旧问题，促进学校班班通设备升级换代，促进信息技术与

学科教学深度融合，助力教育教学质量的提升。

（2）配套性：峨眉山市教育局本项目下采购安装主体

为不同学校，无法确定其配套性，但各学校项目实施完成度

高，能满足各学校教育质量要求和提升。

5.完成质量

该项目中的采购设备符合验收标准，达到行业基准水平。

6.社会效益

通过本项目的实施，使学校班班通设备升级换代，目前

各校均已投入使用，教育教学质量得到提升。

7、个性指标

（1）设备投入使用率：根据访谈和问卷调查，设备投

入使用率为 100%。

（2）老师及学生满意度：随机抽取 27 所安装学校中 11

所共 55 位学生及老师进行问卷调查，满意度为 100%。

四、存在主要问题

在 27 所学校验收现场记录中有 5 所学校存在信息不全



的问题，如峨眉山县双福镇小学校、峨眉山市龙池镇小学校、

峨眉山市九里镇欣隆小学校和四川省峨眉第二中学校无验

收时间、峨眉山市黄湾镇小学校无验收时间和设备现场验收

情况。

五、建议及措施

建议峨眉山市教育局对学校上报材料进行审核，如存在

信息缺少、不完整的情况，要求学校填写完整并再次上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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